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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說明表 

項目編號 DB01 

項目名稱 事業(業務)計畫及預算之編製作業 

承辦單位 權責單位或會計單位 

作業程序

說明 

附屬單位預算事業(業務)計畫及預算之編製，依下列作業流程辦理：

一、事業(業務)計畫及預算之擬編： 

(一)營業基金：事業內部各單位應本事業設立宗旨、業務範圍、

願景及中程策略目標，及主管機關核定之施政計畫、事業計

畫，擬編業務計畫，並衡酌工程或投資進度、財務狀況及執

行能力，覈實編列預算送會計單位。 

(二)作業基金：基金各部門應本基金設置宗旨及主管機關之指

示，並依據核定之各項計畫，覈實編列預算送會計單位。 

(三)特別收入及資本計畫基金：基金各部門應依據設置目的及用

途、施政重點，擬訂業務計畫及排列優先順序，配合依基金

中長程資金運用規劃情形，編列預算送會計單位。 

二、會計單位彙整各單位年度預算資料後，應依照年度預算籌編原

則、預算編製要點及共同性費用標準等相關規定予以檢視，倘

有不符規定者，應洽業務單位查明原因及敘明理由或修正。彙

整年度預算及盈（賸）餘目標須簽報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

核准，必要時可邀集相關單位先行商討，俟年度預算提報董

（理）事會（基金管理會）或類似組織審查通過後，依高雄市

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案編製日程表及相關預算表件，擬編年度

預算表報主管機關、本府主計處及相關先期審查機關。 

三、針對下列計畫，基金之權責單位或會計單位應依高雄市總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案編製日程表、表件等相關規定陳報主管機關、

本府主計處及各先期審查機關： 

（一）重要施政計畫(含重要公共建設計畫、重要科技計畫、儀器設

備申購計畫、重要行政計畫)：應依「年度重要施政計畫先期

作業要點」規定陳報主管機關，核轉研考會先期審查，需求

額度為 5,000 萬元以上之新興計畫，於辦理先期作業前，應

先訂定整體計畫陳報本府核定。 

（二）設置及應用電腦計畫：應依「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資訊系

統設置管理要點」規定，依規定期限陳報主管機關核轉本府

資訊中心先期審查。 

（三）汰購管理用公務車輛計畫：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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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租賃公務車輛作業要點」規定辦理，依規定期限陳報主管

機關核轉本府行政暨國際處先期審查。 

（四）預算員額異動計畫：各基金預算員額異動、約聘僱計畫應依

規定期限陳報主管機關核轉本府人事處先期審查。 

（五）派員出國計畫：應依「高雄市政府各級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因

公出國案件處理要點」規定，依限陳報主管機關核轉本府人

事處先期審查。 

四、各基金管理機構應配合主管機關、先期審查機關及主計處等機

關審查計畫或預算需要，提供各項補充資料。基金主持人或授

權代表人應參與本府主計處召開之年度預算審查會議。 

五、基金權責單位及會計單位依據本府核定之預算及主計處訂定之

預算書表格式整編預算案，並確認與本府核定之數額及項目勾

稽相符後，預算（案）書於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

後，依規定時程送主計處彙送市議會。 

六、基金管理機構配合市議會審議辦理事項： 

（一）9月下旬通知各單位配合市議會審議預算案時程，準備市議

會審議預算案相關資料及備妥模擬題。 

（二）依市議會審議預算案情形，其需以書面補送資料者，應由主

管機關核轉。 

（三）請各單位積極與議會溝通協調，並應顧及本府政策及考量執

政黨黨團立場。      

七、預算案經市議會三讀通過及市長公布後，基金應依審查修正之

項目內容及應行調整事項，整編法定預算，並於規定期限內將

法定預算書逕送主管機關、主計處。 

控制重點 一、各單位擬編之事業(業務）計畫應符合事業（基金）設立宗旨、

事業(業務)範圍、願景、施政計畫、事業(業務)計畫等目標；各

計畫預算應依據工程或投資進度、財務狀況及執行能力等覈實

估列。 

二、基金之計畫及年度預算應依據年度預算籌編原則、預算編製要

點及共同性費用標準等相關規定編列，倘有不符規定者，應查

明原因及敘明理由或修正。 

三、計畫及年度預算表應依規定時程及相關表件陳報主管機關，並

核轉其他先期審查機關。 

四、應依本府核定之預算及主計處所訂預算書表內容整編預算案，

其與市府核定之數額及項目應勾稽相符。 



DB01-3 

五、預算案經市議會三讀通過及市長公布後，應依審查修正之項目

內容及應行調整事項於規定期限內整編法定預算。 

法令依據 
一、預算法第 85 條及第 90 條 

二、高雄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使用表單 一、因公派員出國計畫表 

二、因公派員赴大陸計畫表 

三、因公派員（或赴大陸）計畫清冊 

四、電腦相關計畫請示單 

五、需求約聘僱人員具體事實表 

六、重大施政計畫、汰購公務車輛相關計畫書表 

七、各類預算書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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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流程圖 

事業（業務）計畫及預算之編製作業 

 

 

準備 

擬編事業（業務）計畫函送主管機關 

彙整各單位提報預算 

會計單位 

洽請業務單位修正或敘明理由 

會計單位 
否

擬定年度預算及盈餘目標 

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 

是 

是否符合籌編原則及
共同性費用標準等規

定

業務、權責單位及會計單位 

配合主管機關、先期審查機關及主計處審

議計畫或預算需要，提供各項資料 

業務單位 

應提報各先期審查機關審查之計畫包括：  
1.重要施政計畫(含重要公共建設計畫、重要

科技計畫、儀器設備申購計畫、重要行政
計畫)   

2.設置及應用電腦計畫 
3.汰購管理用公務車輛計畫 
4.預算員額異動計畫 
5.派員出國計畫 

擬編附屬單位預算表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
權代簽人核准後送主管機關 

業務單位及會計單位 

A 

參與主計處召開之年度預算審查會議 

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表人 

事業(業務)計畫是否
經主管機關核定 

擬編事業(業務)計畫及預算報送會計單位

業務單位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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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流程圖 
事業（業務）及預算之編製作業 

是 

結束 

是否與本府核定之數
額及項目勾稽相符 

否

預算（案）書 

法定預算書 

A 

依本府核定預算及主計處所訂預算書表格

式整編預算(案)書 

會計單位 

預算(案)書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後，依規定時程送主管機關彙送市議會 

會計單位 

查明原因並配合修正預算(案)書 

會計單位 

依市議會審查結果整編法定預算書 

會計單位 


